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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東莞市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gsi.dg.gov.cn/html/zwgk/c002001001/002/2014/35847.html） 

 

附錄 

 

关于贯彻新修订的《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4〕5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修订通过，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

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调整失业保险个人缴费群体 

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非本市户籍失业保险参保人由个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调整为

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 

 

二、调整失业保险缴费标准 

（一）缴费基数 

职工以本人工资为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缴费基数上限为本市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三倍，下限为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每社保年度（每年的 7 月 1 日至下一年的 6

月 30 日）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由市社会保障局发文公布。 

（二）费率 

1.单位费率。失业保险单位费率从 0.5%调整为 1.5%。 

为减轻企业负担，2014 年下半年暂缓执行费率调整政策，继续维持失业保险单位费率

0.5%。从 2015 年 1 月起设置两年过渡期，每年增加 0.5 个百分点直至单位费率为 1.5%，即

从 2015 年 1 月起失业保险单位费率调整为 1%，从 2016 年 1 月起失业保险单位费率调整为

1.5%。 

2.个人费率。失业保险个人费率维持 0.5%不变。 

 

三、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统一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从 2014 年 7 月起，新增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统一参

加我市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014 年 7 月前已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直至 2014 年 7 月仍处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

失业人员，继续维持其参加的医疗险种直至其此次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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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标准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其遗属可以一次性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以及当月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丧葬补助金按照失业人员死亡时本市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计发，抚

恤金按照失业人员死亡时本市上年度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六倍计发。 

 

附件：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  

 2014 年 6 月 5 日 

 

 

 

 


